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要領載明議事之經過及其結果：會議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大華里頂湖路 50 號(本公司教育訓練中心) 

出    席：出席股份總數 108,526,27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58,162,824 股)，

佔發行股份數 187,662,154 股之 57.83% 

出席董事：黃子成、方義雄、王亮凱、陳俊昇(獨立董事)、謝宜宸(獨立董事)，共計五人 

出席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俊昇，共計一人 

列席人員：財務部 高事榮經理、許新民會計師、余倩如會計師，共計三人 

主  席：黃子成   董事長                            記錄：賴淑青 

壹、宣佈開會 

出席(含委託)股份總數已達到法定出席股數。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狀況。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五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二十四頁) 

(三)一一一年度提列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二頁) 

(四)本公司董事領取一一一年度酬金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二十六頁) 

(五)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報告。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二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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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審議通過，且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新民、黃建澤會計師查核簽證

完竣。有關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及二。 

二、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8,526,2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4,672,14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4,428,793 權) 
96.44% 

反對權數 83,143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3,143 權) 
0.07%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770,98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650,888 權) 
3.4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審查通過，分配情形，請參閱本

議事手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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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盈餘分派以一一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派。 

三、除息基準日，擬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四、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理之。 

五、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8,526,2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4,726,21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4,482,855 權) 

96.49% 

反對權數 88,143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8,143 權) 

0.08% 

無效權數 0權 0.0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 3,711,92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91,826 權) 

3.4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法之修正，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七。 

二、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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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8,526,2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4,724,11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4,480,755 權) 

96.49% 

反對權數 84,243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4,243 權) 

0.07% 

無效權數 0權 0.0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 3,717,926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97,826 權) 

3.4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董事候選人中，有候選人業已於同業公司擔任職務，而涉及為公司營

業範圍內行為，謹列出其當選後職務及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並許可其為之

的行為如下： 

身  份 姓  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  事 黃子成 1.鴻呈實業(股)公司之法人董事 

2.鎰力(越南)有限公司之董事 

董  事 方義雄 1.鎰力(越南)有限公司之董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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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8,526,2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04,671,761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4,428,406 權) 

96.44% 

反對權數 133,730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33,730 權) 

0.12% 

無效權數 0權 0.0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 3,720,788 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600,688 權) 

3.4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上午 09 時 20 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主  席：黃子成                                  記錄：賴淑青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星 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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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公司經理人酬金政策，依據本公司「薪資管理辦法」及該職位於同業市場中的薪資水平、於公司內該

職位的權責範圍以及對公司營運目標的貢獻度給付酬金。另外，如當年度公司如有獲利，依本公司章程

第 20 條規定，得按不低於當年度獲利 2%，提撥為員工酬勞。本公司依「績效管理辦法」執行之績效評

核結果，作為經理人獎金核發之參考依據，該績效評估項目分為一、財務性指標：依本公司管理損益報

表，各事業群部門對公司利潤貢獻度分配，並參酌經理人之目標達成率；二、非財務性指標：公司核心

價值之實踐與營運管理能力、永續經營之參與等兩大部分，計算其經營績效之酬金，並隨時視實際經營

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 

c.本公司給付酬金之組合，依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所定，包括現金報酬、認股權、分紅入股、退休福

利或離職給付、各項津貼 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其範疇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中有關董事及經理人酬金一致。 

 

(二)訂定酬金之程序： 

1.為定期評估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分別以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適用經理人與員工之

「績效管理辦法」所執行之評核結果為依據，另有關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薪酬係參考及連結公司經營績

效指標訂定，並提送董事會核議，為充分顯現經營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董事長之績效衡量標準係以營

運、治理及財務結果相關之經營指標結果為衡量基礎，評核範圍包含：稅前淨利、股東滿意度及公司

治理等 3 項指標；總經理之績效衡量評核範圍則包含：營運安全管理、督導財務計畫之執行、營收管

理、推動設備自動化、加強內部控制、落實品質保證等主要工作職掌相關之各項績效目標。 

2.111 年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績效自評結果均為達到標準，另 111 年於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肆虐之下，本公司仍戮力防疫，且實施節流措施，111 年度獲利已有高於預期之表

現，爰本公司 111 年度經理人績效評核結果，所有經理人之表現均達成或超越所預定之目標要求，本

公司年度經營指標之評估結果亦已達標準。 

3.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相關績效考核及薪酬合理性，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每年定期評估及審

核，除參考個人的績效達成率及對公司的貢獻度，並參酌公司整體營運績效、產業未來風險及發展趨

勢，以及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另亦綜合考量目前公司治理之趨勢後，

給予合理報酬，以謀公司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111 年度董事及經理人酬金實際發放金額，均

由薪酬委員會審議後，提董事會議定之。 

 

(三)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本公司酬金政策相關給付標準及制度之檢討，係以公司整體營運 狀況為主要考量，並視績效達成率

及貢獻度核定給付標準，以提 升董事會及經理部門之整體組織團隊效能。另參考業界薪酬標準，確

保本公司管理階層之薪酬於業界具有競爭力，以留任優秀之管理人才。 

2.本公司經理人績效目標均與「風險控管」結合，以確保職責範圍 內可能之風險得以管理及防範，並

依實際績效表現核給評等之結果，連結各相關人力資源及相關薪資報酬政策。本公司經營階層之重要

決策，均衡酌各種風險因素後為之，相關決策之績效即反 映於公司之獲利情形，進而經營階層之薪

酬與風險之控管績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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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如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時，本公司應取得其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以評估其對本公司財務、

業務或營運之影響，必要時，應對本公司之債權採行適當之保全措施。有上開情事時，除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中列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外，尚應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 

第十四條 

本公司之關係企業有下列各項情事時，本公司應代為公告申報相關訊息： 

一、股票未於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如其取得或處分資產、辦理背書保證、資金貸予他人之金額達

公告申報之標準者。 

二、母公司或子公司依相關法令進行破產或重整程序之相關事項。 

三、關係企業經其董事會決議之重大決策，對本公司之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及未上市櫃之母公司如有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

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上櫃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所規定應發佈之重大訊息者。 

本公司之母公司如為外國公司，本公司應於知悉母公司下列各項事實發生或傳播媒體報導之日起次一

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代為申報： 

一、發生重大股權變動者。 

二、營業政策重大改變者。 

三、遭受重大災害致嚴重減產或全部停產者。 

四、因所屬國法令規章變更，致對股東權益或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五、大眾傳播媒體對母公司之報導有足以影響本公司之有價證券行情者。 

六、其他發生依外國公司所屬國法令規定應即時申報之重大情事。 

第十五條 

本作業規範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於民國 112.03.22 董事會訂定，112 年 06.20.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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